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建築物附設停車場員工暨委外廠商使用管理要

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5 年 03 月 1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5年 3月 17日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奉首長核定修正第 9

點條文；增訂第 10、11點條文，原第 10點條文移列為第 12點條文；同日並於本府

KM系統下達自 115年 3月 31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以下簡稱本處）為污水處理廠

    建築物附設停車場（以下簡稱停車場），維護停車環境、秩序及安全

    ，並符合使用者付費精神。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處停車場管理單位如下：

（一）民生水資源再生廠附設停車格計 98 格，由民生水資源再生廠管理

      。

（二）迪化污水處理廠附設停車格計 118  格，由迪化污水處理廠管理。

（三）內湖污水處理廠附設停車格計 48 格，由內湖污水處理廠管理。

三、本處迪化污水處理廠及內湖污水處理廠停車場車位基於安全考量不對

    外開放，並因應本處各單位公務車、身心障礙者及婦幼車輛、洽公等

    車輛專用車位需求，控留部分停車位，剩餘車位提供本處員工及與本

    處簽訂採購契約之委外廠商（以下簡稱委外廠商）派駐於本處執行業

    務人員（以下簡稱派駐人員）車輛付費使用。

    本處民生水資源再生廠停車場車位因應本處各單位公務車、身心障礙

    者及婦幼車輛、洽公等車輛專用車位需求，控留部分停車位，剩餘車

    位提供本處員工及開放一般民眾車輛付費使用。

四、停車場收費標準如下：

（一）公務車、身心障礙者及洽公車輛檢附本處開會通知單或洽公停車證

      明單者免收停車費。

（二）本處員工及委外廠商派駐人員車輛停放，依停車收費標準表（附表

      一）計費。

（三）機車、自行車或其他經管理單位核定之代步工具停放於專用區域免

      收停車費外，停放於車輛停車格內，依停車收費標準表（附表一）

      計費。

五、停車場車輛進、出管制方式如下：

（一）月租停車車輛：以車牌辨識系統管制。



（二）非月租停車車輛：公務車、駐外單位員工、廠商及民眾洽公臨停車

      輛應換取臨時停車證，將車輛停放於場區停車格。臨時停車證應置

      於車內駕駛座正前方明顯處，以供查驗，離場時應繳回。

六、本處員工及廠商派駐人員車輛停車證申請程序：

（一）申請資格：本處員工優先申請，若有剩餘停車格位開放委外廠商申

      請其派駐人員使用，一人以一車為限。

（二）停車證效期：為每 1  期有效期間為 6  個月。

（三）本處員工以個人名義申請；廠商派駐人員，統一由委外廠商以公司

      名義向本處申請，不接受個人申請。

（四）依本處管理單位通知員工及委外廠商辦理停車位申請及基本資料填

      寫，逾期未完成申請者，限視同放棄申請資格。

（五）停車位不足辦理方式：以抽籤方式辦理，抽籤作業由政風室監辦；

      身心障礙者優先取得停車資格免抽籤輪替。

（六）獲停車資格者，由本處列表造冊（含停車費）：本處員工於名冊上

      簽名並加蓋職章確認；委外廠商派駐人員於名冊上簽名並由委外廠

      商於名冊加蓋公司章及公司負責人章。

（七）獲停車資格者繳費後因離（調）職或其他特殊事由，應向本處秘書

      室申請停止使用，於申請日次日停止停車及計費，並核退停止計費

      日起之剩餘停車費用。

（八）每期間如有停車格位釋出之情事，由本處管理單位辦理釋出停車位

      申請遞補作業，停車位遞補者，依核定日起得停放車輛至該期末日

      ，並依停車收費標準表計費。

七、停車車輛應遵守事項如下：

（一）車牌辨識系統登載資料與車號不符者，不得駛入停放；如有特殊因

      素短期變更車號應向管理單位報備始得為之。

（二）停車場內應遵照行車標誌及指示路線行車，禁止跨線停車、停放車

      道或妨礙車道通行（違規 1  次記 2  點）。

（三）進入停車場車輛，應確實停妥於停車格內，不得任意停放（違規 1

      次記 1  點）。

（四）停車場地應保持清潔，嚴禁於停車場內清洗車輛（違規 1  次記 2

      點）。

（五）除公務需求外，不得在場內暖車、保養試車，停妥車輛即應熄火（

      違規 1  次記 1  點）。



（六）停車場僅供停車使用，不得擺放其他物品（違規 1  次記 1  點）

      。

（七）停車場如有緊急或特殊情形時，停放之車輛應依管理單位指示駛離

      （違規 1  次記 2  點）。

（八）車輛停放於身心障礙或婦幼專用車位，應擺放相關證件，若無請勿

      占用（違規 1  次記 1  點）。

（九）停車證應放置於前擋風玻璃明顯處，以便查核（違規 1  次記 1

      點）。

（十）本處員工或委外廠商駐點人員適用日間、全日或半日之月繳價格優

      惠者，車輛不得過夜停放。如有公務之需或特殊事由，應填具申請

      單，並經主任秘書以上人員核准，始得停放（違規 1  次記 1  點

      ）。

八、本處各管理單位應指派專人負責稽查、管理。查獲違反第七點各款規

    定者，經本處管理單位拍照存證並開立違規通知，每期違規累計 5

    點以上者，本處得自最後一次違規日之翌日起，禁止違規車輛入場至

    該期終日，核退自禁止停車日起之溢繳停車費，並禁止下期停車申請

    資格。

九、經查獲停放停車場同一停車格位逾十日之久停車輛（汽車、機車、自

    行車及其他慢車），經本處於車體張貼通知限期 5  日內駛離或繳清

    停車費，受通知人未依通知辦理者，本處得予移置車輛，但其為贓車

    者，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車輛非經破壞其鎖具，無法移置者，得破壞其鎖具。

    車輛經移置、保管者，應收取移置費、保管費費用基準如附表二。

十、依第九點規定移置之車輛逾 5  日無人認領時，應查明車輛所有人，

    通知其於 15 日內領回；屆期未領回或無法查明車輛所有人者，公告

    3 個月；公告期滿後，仍無人認領者，公告拍賣之。

    前項拍賣所得價款應扣除應繳交之停車費、移置費、保管費及其他必

    要費用後，依法提存。

十一、發還保管車輛時，應核對領車人身分證、車輛行車執照或其他相關

      證明文件，登記領車人姓名、住址，由領車人簽名或蓋章，並查驗

      保管費及移置費收據。

十二、停車場內財物、車輛遺失或毀損，本處不負任何保管及損壞賠償之

      責。若於本處停車場內發生意外事故，由雙方當事人自行解決，如



      損及本處建築及設備時，肇事者應負損壞賠償之責。


